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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

关于康龙化成（北京）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、2020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 

及 2020年第二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

致：康龙化成（北京）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康龙化成（北京）新药技

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股东大会规则》”）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康龙化成（北

京）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有关规定，就公

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、2020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0 年第

二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股东大会”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

书。 

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、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本次

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、会议表决程序是否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

章程》的规定以及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，而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

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相关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、准确性或合法性发

表意见。 

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，未经本所书面同意，不得用

作其他任何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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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委派律师（以下简称“本所律师”）列席了本次

股东大会，并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，按照律师行业公

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对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

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。在本所律师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进行核查和验

证的过程中，本所假设： 

1. 提供给本所的文件中的所有签署、盖章及印章都是真实的，所有作为正本

提供给本所的文件都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； 

2. 提供给本所的文件中所述的全部事实都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； 

3. 提供给本所的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，并且其签署行

为已获得恰当、有效的授权； 

4. 所有提供给本所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，并且这些文件的原件均是真实、完

整、准确的； 

5.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的所有资料是完整、充分、真实的，并且

不存在任何虚假、隐瞒或重大遗漏的情况。 

基于上述，本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及以前所发生的事实发表法律

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

（一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

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。公司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，

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。 

（二）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

根据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公告的《康龙化成（北京）新药技术股份有

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、2020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

及 2020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，以及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在

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刊载的《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告》及《2020 年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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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通告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东大会通知》”），公司董事会已就

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作出决议，并以公告形式通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。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《股东大会通知》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、会议时

间、会议地点、审议议案、出席人员和会议登记办法等内容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等有

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（三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

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现场会议于

2020 年 12 月 11 日下午 14:30 在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泰河路 6 号公司会

议室召开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

11 日的交易时间，即 9:15-9:25，9:30-11:30 和 13:00-15:00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

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11 日上午 9:15 至 2020

年 12 月 11 日下午 15:00 期间的任意时间。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、地点及会议内容与《股东大会

通知》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

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、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《公

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

规定。 

二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

（一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

经核查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9 人，代表有表决权股

份数额 410,980,649 股，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1.7355%。其

中：内资股（A 股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18 人，代表公司股份 337,054,444 股，

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2.4295%；境外上市外资股（H 股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 人，

代表公司股份 73,926,205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.3061%。出席公司 2020 年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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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8人，代表公司股份 337,054,444

股，占公司 A 股股份总数的 51.0402%；出席公司 2020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

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 人，代表公司股份 76,985,822 股，占公司 H 股股

份总数的 57.4450%。 

经本所律师验证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人）资

格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有权出席本次

股东大会。其中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

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H 股股东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

记有限公司协助认证。 

（二）出席、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

出席、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及本所律师。 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

大会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三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

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。本次股东大会

所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所述内容相符，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对会议通知中未列明

的事项进行表决，也未出现修改原议案和提出新议案的情形。现场会议履行了全

部议程并以书面方式进行表决，按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；网

络投票按照《股东大会通知》确定的时段，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。 

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，公司根据有关规则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

投票的表决结果。主持人在会议现场宣布了表决结果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

东代理人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。根据会议宣布的经合并统计后的表决结果，

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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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审议通过《关于<康龙化成（北京）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A 股限

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）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72,422,647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0.6180%；

反对 38,558,002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.3820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

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内资股（A 股）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 330,706,949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

股东所持股份的 98.1168%；反对 6,347,495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股

份的 1.8832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

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 30,919,807 股，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股东

所持股份的 82.9677%；反对 6,347,495 股，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

17.0323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股

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外资股（H 股）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 41,715,698 股，占出席会议外资股（H

股）股东所持股份的 56.4288%；反对 32,210,507 股，占出席会议外资股（H 股）

股东所持股份的 43.5712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

会议外资股（H 股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2.审议通过《关于<康龙化成（北京）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A 股限

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75,192,91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.2921%；

反对 35,787,739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.7079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

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内资股（A 股）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 330,721,949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

股东所持股份的 98.1212%；反对 6,332,495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股

份的 1.8788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

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 30,934,807 股，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股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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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持股份的 83.0079%；反对 6,332,495 股，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

16.9921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股

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外资股（H 股）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 44,470,961 股，占出席会议外资股（H

股）股东所持股份的 60.1559%；反对 29,455,244 股，占出席会议外资股（H 股）

股东所持股份的 39.8441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

会议外资股（H 股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3.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A 股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

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75,192,91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.2921%；

反对 35,787,739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.7079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

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内资股（A 股）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 330,721,949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

股东所持股份的 98.1212%；反对 6,332,495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股

份的 1.8788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

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外资股（H 股）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 44,470,961 股，占出席会议外资股（H

股）股东所持股份的 60.1559%；反对 29,455,244 股，占出席会议外资股（H 股）

股东所持股份的 39.8441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

会议外资股（H 股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4.审议通过《关于<康龙化成（北京）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期 H 股奖励

信托计划（草案）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68,026,674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9.5484%；

反对 42,953,975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.4516%；弃权 0 股（其

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内资股（A 股）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 330,632,313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

股东所持股份的 98.0946%；反对 6,422,131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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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的 1.9054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

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％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 30,845,171 股，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股东

所持股份的 82.7674%；反对 6,422,131 股，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

17.2326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股

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外资股（H 股）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 37,394,361 股，占出席会议外资股（H

股）股东所持股份的 50.5834%；反对 36,531,844 股，占出席会议外资股（H 股）

股东所持股份的 49.4166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

会议外资股（H 股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5.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管理委员会办理首期 H 股

奖励信托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70,694,137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0.1975%；

反对 36,500,512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.8813%；弃权 3,786,0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9212%。 

内资股（A 股）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 330,632,313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

股东所持股份的 98.0946%；反对 6,422,131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股

份的 1.9054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

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外资股（H 股）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 40,061,824 股，占出席会议外资股（H

股）股东所持股份的 54.1916%；反对 36,500,512 股，占出席会议外资股（H 股）

股东所持股份的 8.8813%；弃权 3,786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外资股（H 股）股东

所持股份的 5.1213%。 

6.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<康龙化成（北京）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>的议

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10,976,949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10,976,949；

反对 3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9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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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内资股（A 股）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 337,050,744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

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9989%；反对 3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股份

的 0.0011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

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外资股（H 股）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 73,926,205 股，占出席会议外资股（H

股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外资股（H 股）股东所持股

份的 0.0000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外资股

（H 股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7.审议通过《关于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经办与章程修订相关事项在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的章程备案程序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10,976,949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9991%；

反对 3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9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

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内资股（A 股）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 337,050,744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

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9989%；反对 3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股份

的 0.0011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

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外资股（H 股）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 73,926,205 股，占出席会议外资股（H

股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%；反对 0 股，占出席会议外资股（H 股）股东所持股

份的 0.0000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外资股

（H 股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8.审议通过《关于补选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03,787,413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.2497%；

反对 7,193,2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.7503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

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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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资股（A 股）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 336,961,108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

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9723%；反对 93,3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股份

的 0.0277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

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外资股（H 股）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 66,826,305 股，占出席会议外资股（H

股）股东所持股份的 90.3960%；反对 7,099,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外资股（H 股）

股东所持股份的 9.6040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

会议外资股（H 股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（二）2020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2020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1.审议通过《关于<康龙化成（北京）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A 股限

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）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30,706,949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

98.1168%；反对 6,347,495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.8832%；

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股份

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 30,919,807 股，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股东

所持股份的 82.9677%；反对 6,347,495 股，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

17.0323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股

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2.审议通过《关于<康龙化成（北京）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A 股限

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30,721,949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

98.1212%；反对 6,332,495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.8788%；

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股份

的 0.000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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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 30,934,807 股，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股东

所持股份的 83.0079%；反对 6,332,495 股，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

16.9921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 A 股中小股

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3.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A 股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

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30,721,949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

98.1212%；反对 6,332,495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.8788%；

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 A 股股东所持股份

的 0.0000%。 

（三）2020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2020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了以下议案，均未

通过： 

1.《关于<康龙化成（北京）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

激励计划（草案）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6,598,478 股，占出席会议外资股（H 股）股东所持股份的

60.5286%；反对 30,387,344 股，占出席会议外资股（H 股）股东所持股份的

39.4714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外资股（H

股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2.《关于<康龙化成（北京）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

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6,694,978 股，占出席会议外资股（H 股）股东所持股份

的 60.6540%；反对 30,290,844 股，占出席会议外资股（H 股）股东所持股份的

39.3460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外资股（H

股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3.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A 股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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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同意 46,694,978 股，占出席会议外资股（H 股）股东所持股份的

60.6540%；反对 30,290,844 股，占出席会议外资股（H 股）股东所持股份的

39.3460%；弃权 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外资股（H

股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00%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等

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四、结论意见 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、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

会议的人员资格、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

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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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康龙化成（北京）新药技术股份

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、2020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0

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的签署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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